
姓名是公民的姓氏和名字。姓

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决

定、使用和变更的权利。 随着时代

发展，有的年轻父母在为孩子取名

时会同时取一个中文名、一个英文

名或是其他语种的名字。 那么在为

孩子取名时，应该遵守哪些法律法

规呢？

祝女士与丈夫生了一个女儿，

双方商量给女儿取一个好听的名

字。祝女士认为，中文名太普通，想

给孩子取一个中英文结合的名字，

丈夫也非常赞同。 双方决定女儿的

姓用英文，名用中文，之后在给女

儿上户口时，户籍窗口的民警告知

两人这个名字不能落户，因为不符

合我国的法律规定，需要改名。 祝

女士前来咨询律师，为何他们给女

儿取的名字不能落户呢？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零一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

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

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千零一十四条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

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

者名称权。

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规定：自然

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

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

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

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

姓氏；（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

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

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

俗习惯。

律师解读：

云南省妇女儿童维护工作专项

优秀律师， 云南省

12338

妇女维权

公益服务热线咨询专家李妍菁表

示，在我国，自然人除以上列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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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或是少数民族可遵从本民族

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外， 姓氏应

当随父或者母，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即取名需要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道

德风尚，取名要使用汉字，不能用字

母或是拼音， 同时还要考虑户籍机

关的管理方便。 祝女士夫妇为女儿

取的名字与我国的传统风俗相悖 ，

应当进行更改。

（张蕊）

重庆市铜梁区寿桥村：

坝坝宴上集民意话发展

“高兴哟！ 今天给我们过节好闹热！ ”“去

年吃饺子， 今年吃宴席 ， 我们寿桥村硬是好

哟！ ”近日，在重庆市铜梁区双山镇寿桥村，一

场为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举办的坝坝宴正在热

闹进行。

420

名年龄在

60

岁至

98

岁之间的老

人围坐在

42

张圆桌前， 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饭

菜，一边观看着精彩的文艺演出。

“在座的每一位老人，都是我们每个家庭

最宝贝的人，也是我们村里最宝贝的人。 希望

大家身体健健康康，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寿

桥村党支部书记戴霞向老人们送上祝福。

近年来， 寿桥村抓住重要节日等契机，充

分发挥“铜心小院”在农村微治理中的作用，通

过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倡导全村树立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气，增强老年人生活的

幸福感。 与此同时，结合村里近期重点工作，向

大家宣传政策并收集民意，进一步推进村里各

项建设工作。 村民朱高英说：“我继续参与种香

椿， 要请村委会帮我们再请专家来多指导一

下。 ”“现在高标准农田都是连成一整片，以后

收割机这些机械化操作就省时省力了。 ”种了

几十年地的杨春全老人夸赞。

村里的变化也让第二次赞助坝坝宴活动

的重庆鹏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方前

深切感受到了村“两委”为民服务的热情和干

事创业的激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我从小生长在这里，现在能够为村里敬

老爱老活动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深感荣幸。 希

望大家能够把产业越干越旺 ， 让日子越过越

好。 ”杜方前说。

近年来，三面环山的寿桥村着眼于因地制

宜搞发展，不仅修建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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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里，全面实现

户户通公路， 极大改善了村里的交通情况，更

大力发展以蔬菜、 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产业，

帮助村民增收。

2023

年寿桥村实现村集体经营

总收入

76.6

万元， 经营收益超

15

万元。 一个

产业兴旺、环境宜人、生活舒适的和美乡村，正

在大家的期盼和奋斗中越建越好。 （邓俐）

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

“议事小院”里

听民情解难题

近年来，为解决农民群众对政策一知半解、

基层治理“两不相干”、矛盾纠纷无处化解、乡风

文明止步不前等问题， 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

通过盘活闲置院落，打造“议事小院”，创新“两

联四为”工作法，开创了基层治理新局面。

安驾庄镇素有“建安之乡”的美誉，在建筑

安装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村庄空心化问题随之

而来，镇上的闲置院落逐渐增多。 如何盘活闲

置资源为村级发展“添薪续力”？ 安驾庄镇党委

受农民喜欢在房前屋后、路边树下喝茶聊天的

启发，探索“一壶茶”矛盾调解机制，将闲置院

落改造升级，打造成群众进得了门、说得上话、

交得了心的“议事小院”。 截至目前，全镇共打

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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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议事小院”，举行各类学习、议事活

动，累计

5439

人次参加。

为更好地发挥“议事小院”在基层治理中

的作用，安驾庄镇在实践中创新实施“两联四

为”工作法。“两联”即支部联网格、党员联村

户。 按照“就近、就亲、就熟、就业”的“四就”原

则， 将全镇

71

个行政村划分为

97

个网格，确

保每名网格长都是“百事通”。“四为”即学、议、

干、评。 联户党员以及村民在“议事小院”学理

论讲政策、议发展找路子、干实事解难题、评先

进树典型。

“议事小院”的成功打造，以及“两联四为”

工作法的创新实施，有效提升了安驾庄镇基层治

理效能。 一方面，“议事小院”为党员群众提供了

政策学习的平台，把传统的理论灌输转变为生动

的故事感染，党员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政策

的知晓率与感知度。 另一方面，“议事小院”畅通

了党组织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渠道，

也探索出一条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的新路径。 通

过“双向嵌入”，干部脚步能迈下去，民情民意能

传上来，基层治理也由“独角戏”向干群联动、合

力共办的“交响曲”转变。 （祁倩倩）

自行开垦的荒地被征收

补偿款归谁？

村民开荒

希望得到土地补偿款

大林是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

铺镇某村村民， 家里承包经营了

0.587 公顷土地。 1984 年，大林看

门前河边有一块荒地没人耕种，

就带着家人动手将荒地开垦，最

终开垦出 0.084 公顷土地，随后一

直在耕种。

2022 年， 大林所在村部分集

体土地被征收， 他开垦的那块土

地也在征收范围内。 大林得到了

0.084 公顷附着物补偿款，土地补

偿款按照每亩 10.8 万元的标准全

部发放到了村委会。

对于这样的补偿结果，大林心

里难以接受， 他认为早在 2014

年， 村委会就已经对开荒土地作

出决定： 土地补偿款按照实际丈

量的亩数计算， 谁开垦的荒地谁

受益，全村村民对此进行了表决，

这样的补偿方案已经形成事实。

为此，大林将村委会告到了法院。

法院判决 开荒地属于集体所有

今年 6 月 19 日， 西宁市城北

区人民法院立案后， 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于 8 月 8 日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

法院审理查明，2022 年，该村

部分集体土地被征收时，大林开荒

的土地在征收范围内，且与村里一

处鱼塘相邻，测量过程中与鱼塘一

并丈量，荒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

已经支付给大林。 当时该村村民分

别表决，绝大多数村民同意该村建

筑项目中涉及到的鱼塘、菜园征地

款属于公产。 针对占用集体土地的

宅基地及相关土地，村“两委”联席

会议做出决议：宅基地土地补偿款

归个人所有；宅基地和土地占用村

集体土地的，由村集体收回；宅基

地和土地占用各社集体土地的，由

各社收回。

8 月 19 日， 承办法官前往该

村村委会调查。 村委会主任告诉法

官， 大林所在的该村三社针对开垦

荒地的表决结果是与个人承包经营

地相邻的荒地补偿款归承包经营者

个人所有， 与个人承包经营地不相

邻的荒地补偿款归村集体所有；鱼

塘和菜园的土地补偿款经表决归村

集体所有， 大林所起诉的开垦荒地

与他个人承包经营地并不相邻，而

是与鱼塘相邻， 所以开垦荒地土地

补偿款归村集体所有。

法官查明， 村委会主任所说的

内容有《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情况登记表》等多个证据支撑，足以

认定。

2024 年 8 月 26 日， 西宁市城

北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依法作出判

决，驳回了大林的诉讼请求。

法律如何规定？

针对该案涉及的法律规定，西

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承办法官介

绍，根据民法典规定，农民集体所有

的不动产和动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

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

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经营、管理。 本案中，涉案荒

地不属于大林的个人承包地， 而是

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开荒地， 因此这

块地应该属于集体所有。 征用农民

集体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

费、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等费用，大

林认可已经领取了土地上的附着物

补偿款， 主张分配的“开垦荒地

0.084 公顷补偿款 136080 元”争议

款，属于土地补偿费。根据民法典规

定，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

办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

员决定， 即有权决定该款项分配的

只能是该村集体成员。

对于大林提出的 2014 年村委

会作出决定将开荒地块的土地补偿

费分配给开荒者一事， 由于大林并

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村集体成

员已经讨论决定将土地补偿费分配

给开荒者， 所以法院对这一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开荒的土地能否确权？

北京尚权（西宁）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赵丽介绍， 荒地， 特指

案例规定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等未利用地， 须以土地登记性质为

判断标准， 并非没人耕种的地就是

荒地。 荒地的所有权一般为国家所

有或者集体所有。 国家鼓励开发利

用荒地， 但必须科学规划， 在不破

坏生态环境， 不造成水土流失的前

提下，经过批准才能实施。 其中，国

有荒地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

批准， 方可确定给开发单位或个人

长期使用。

本案中大林在这块地被征收以

前是否有机会获得承包资格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 总则第三条中规定， 农村土

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的家庭承包方式， 不宜采取家庭承

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

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

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赵丽表示， 对于农村集体所有

的荒地， 如果能够办理确权登记

的， 则按程序办理并领取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 如不在确权发证范围

内， 经村集体同意， 且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 可以交由当事人耕

作， 享有耕种权， 这样当土地被征

收时当事人可获得青苗和地上附着

物补偿款等。

所以， 想要开垦荒地的村民一

定记得要向村集体申请获得批准，

只有在拥有了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之

后去种植土地， 这样土地被征收时

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款。

（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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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生儿取名不可任性

村民在

40

年前自行开垦了村里的一块荒地。

2022

年， 这块土地被征收，

村民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将荒地开垦为良田，理应获得土地补偿款，但最终只分

得了青苗补偿款，土地补偿款给了村集体。 村民不解又不愿，一纸诉状将村委

会告到了法院。

近期，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分配纠纷案件。 那么土地补偿款到底应该归谁？ 且看法院如何判决。

聚焦


